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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方正承销保荐”）编制

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来源于黑龙江省鹤城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对外披露的《黑龙江省鹤城建设投资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等相关信息披露文件、第三方中介机

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发行人向方正承销保荐出具的说明文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

应对相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方

正承销保荐所作的承诺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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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债券基本情况 

一、债券全称、债券简称及债券代码 

2020年黑龙江省鹤城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以下简

称“本期债券”），债券简称：20鹤城投、20鹤城投债，债券代码：152594.SH、

2080284.IB。 

二、上市交易流通场所 

银行间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 

三、起息日、发行规模及债券余额 

20鹤城投的起息日为2020年9月25日，发行规模为人民币11.60亿元，

当前债券余额11.60亿元。 

四、债券期限 

本期债券期限为7年。 

五、票面利率 

本期债券采用固定利率形式。在存续期内的票面年利率为6.98%。 

六、还本付息方式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每年付息一次，分次还本，即自债券

存续期第5年至第7年，每年按照债券发行总额的30%、30%、40%偿还本

金，到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

本金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七、债券增信情况 

本期债券未设置增信措施。 

八、债券评级情况 

根据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2020年7月10日出具的《黑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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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城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2020年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大公

报D【2020】258号），本期债券发行时主体信用级别为AA，本期债券的

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根据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2024

年5月28日出具的跟踪评级报告，本期债券信用等级维持AA，发行人主

体信用等级维持AA，评级展望为稳定。 

九、募集资金用途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为11.60亿元，全部用于偿还发行人2020年

内到期的企业债券本金及利息。 

十、特殊条款 

本期债券包括债券本金分期偿还条款，在债券存续期内的第5、6、

7个计息年度末，分别按照债券发行总额的30%、30%和40%比例等额偿

还债券本金，到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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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债权代理人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债权代理人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

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自律监管规则

适用指引第4号——公司债券和资产支持证券信用风险管理》等法律法

规和自律规则，以及本次债券《募集说明书》《债权代理协议》以及《账

户与资金监管协议》的约定，建立对发行人的定期跟踪机制，履行债券

信用风险管理职责，监督发行人对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所约定义务

的执行情况，持续跟踪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债

券本息偿付情况及偿债保障措施或者投资者权益保护措施等的实施执

行情况等，督促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积极行使债权代理人职责，

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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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发行人2023年度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一、 发行人经营情况 

发行人作为齐齐哈尔市最重要的城市建设投融资和建设主体，承担

着齐齐哈尔市基础设施建设、保障房等重点项目的建设任务，在全市城

市建设领域继续发挥重要作用。近年来，随着棚改项目和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的加快开放，发行人成为了齐齐哈尔市保障房建设的主体，承担了

齐齐哈尔市棚户区改造项目建设任务。公司业务范围包括在国家法律法

规允许的范围内开展城市土地开发、国有资产经营、城市开发建设项目

的投资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 

发行人2022-2023年经营状况良好，分别实现营业总收入123,007.21

万元和259,231.23万元，营业成本分别为78,567.14万元和239,179.91万元，

实现净利润28,296.34万元和12,257.30万元。 

二、发行人财务状况 

根据发行人2023年年度审计报告，截至2023年12月31日，发行人主

要财务数据如下：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末 2022年末 

资产总计 6,629,620.36 6,514,910.00 

其中：流动资产 6,481,782.18 6,362,738.90 

非流动资产 147,838.18 152,177.10 

负债合计 3,671,509.77 3,523,271.18 

其中：流动负债 610,219.81 610,108.40 

非流动负债 3,061,289.97 2,913,062.78 

所有者权益合计 2,958,110.59 2,991,638.8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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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922,650.59 2,914,058.82 

截至2023年末，资产总计6,629,620.36万元，同比增加1.76%，其中

流动资产占比97.77%，同比增加1.87%；非流动资产占比2.23%，同比减

少2.85%。负债总额3,671,509.77万元，同比增加4.21%，其中流动负债占

比16.62%，变动较小；非流动负债占比83.38%，同比增加5.09%。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度 2022年度 

营业总收入 259,231.23 123,007.21 

营业总成本 239,179.91 78,567.14 

利润总额 20,571.78 38,787.17 

净利润 12,257.30 28,296.3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2,257.30 28,196.34 

2023年发行人营业收入259,231.23万元，实现净利润12,257.30万元，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257.30万元，同比2022年下降56.68%。

同期，营业总成本为239,179.91万元，同比2022年增加204.43%。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度 2022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195.94 3,302.6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1.08 43,529.8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2,314.96 -139,628.72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18,369.95 68,482,01 

2023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2,195.94万元，

较2022年度净流入和流出均大幅增加，主要是发行人收到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减少所致；发行人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3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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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较2022年度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主要系取得投资

收益收到的现金减少所致；发行人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162,314.96万元，较2022年大幅上升，主要系筹集资金额度大幅增加；发

行人2023年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为218,369.95万元，现金储备与

2022年相比增加，储备充足，具有较强的风险抵御能力。 

（四）发行人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23 年 2022 年 

流动比率（倍）（注 1） 10.62 10.46 

速动比率（倍）（注 2） 5.99 5.51 

资产负债率（%）（注

3） 
55.38 54.08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注 4） 
3.06 4.53 

利息保障倍数 3.06 4.53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注：1、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2、速动比率=速动资产/流动负债 

3、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00% 

4、EBITDA利息保障倍数=EBITDA/（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资本化利息

支出） 

发行人 2023年流动比率与速动比率较 2022年略有上升，资产流动

性有所增加。2023年末的资产负债率为55.38%，相对于2022年的54.08%，

有所上升。2023 年末，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为 3.06，较 2022 年有所

减少，EBITDA对利息支出的实际保障程度较高。 

三、发行人资产、负债存在的特殊情况 

截至2023年末，发行人资产受限金额为44.72亿元，具体如下： 

受限资产 资产受限金额（亿元） 受限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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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 44.72 抵押担保 

合计 44.72  

 

四、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2023年末，发行人对外担保的余额为99.5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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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及核查情况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金额为 11.60 亿元。根据《募集说明书》约定，

募集资金用于偿还发行人 2020 年内到期的企业债券本金及利息。根据

2020 年 10 月 14 日，《2020 年黑龙江省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

司债券 2020 年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同意将募集资金用途变更

为置换发行人前期偿还 2020 年到期企业债券本息的自有资金。截至

2023 年 12 月末，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全部按照约定用途使用。 

本期债券扣除承销费用外募集资金净额已存入公司在哈尔滨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齐齐哈尔分行（以下简称“监管银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发行人与监管银行、债权代理人签订了《账户与资金监管协议》，

严格监管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按《募集说明书》

及《2020 年黑龙江省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0 年第一

次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约定使用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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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有效性分析及执行情况 

一、增信机制及有效性分析 

本期债券无担保，不适用。 

二、偿债保障措施及有效性分析 

发行人偿还本期债券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公司较为良好的经营性收

入。发行人在分析自身实际财务情况、公司业务经营状况和中长期发展

战略的基础上，针对本期债券的本息支付建立了完善的保障措施，并制

定了相应的偿债计划。发行人严格遵循保障措施的约定和偿债计划的安

排，保障本期债券的本息按照约定如期兑付。具体包括： 

聘请债权代理人签订《债权代理协议》、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

则》、与账户及资金监管人签订《募集资金账户监管协议》和《偿债资

金账户监管协议》、指定专门部门与人员、设计工作流程、安排偿付资

金等，努力形成一套确保债券安全付息兑付的内部机制等。 

二、 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及重大变化情况 

本期债券无担保，报告期内，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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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发行人已于 2023 年 9 月完成了本期债券的 2023 年度付息工作。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本期债券尚未涉及本金的偿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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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发行人偿债能力和意愿分析 

近两年，发行人偿债能力指标如下： 

项目 2023 年 2022 年 

流动比率（倍） 10.62 10.46 

速动比率（倍） 5.99 5.51 

资产负债率（%） 55.38 54.08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3.06 4.53 

利息保障倍数 3.06 4.53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发行人 2023年流动比率与速动比率较 2022年略有上升，资产流动

性有所增加。2023年末的资产负债率为55.38%，相对于2022年的54.08%，

有所上升。2023 年末，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为 3.06，较 2022 年有所

减少，EBITDA对利息支出的实际保障程度较高。 

报告期内，发行人偿债能力较强，偿债意愿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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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债权代理人督促发行人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执行

相关承诺并履行相关义务。报告期内，发行人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

定执行相关承诺并履行相关义务。 

一、信息披露情况 

经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按照《募集说明书》和相关协议的约定

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发行人不存在应披未披或者信息披露不准确的情

形。 

三、 其他约定义务的执行情况 

发行人非经营性往来占款或资金拆借等非经营性其他应收款的决

策权限、决策程序为：发行人非经营性往来占款或资金拆借的相关事

宜决策程序严格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财务管理制度

等相关规定执行，通常由公司融资部或财务部在收到请款申请后提请

资金会签流程，依次经部门分管领导及总经理审批，必要时需取得政

府相关批复文件，取得批复意见后，按照批复意见落实办理。 

预计债券存续期内发行人仍将存在新增非经营性来占款的可能。

对此，发行人严格按照公司内部决策机制进行审批，并逐步清理、压

缩其他应收款规模，加快前期账款的催收工作，预计不会产生较大额

度的新增非经营性往来占款。 

报告期内，发行人非经营性往来占款和资金拆借新增0.05亿元，报

告期末，未收回的非经营性往来占款和资金拆借合计为8.61亿元，占同

期净资产的比例为2.91%，占比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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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报告期内，本期债券无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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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债券信用评级情况 

2024年5月28日，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对公司及本期债券出

具了《黑龙江省鹤城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主体与相关债项2024年

度跟踪评级报告》（DGZX-R【2024】00359）的评级报告，公司主体长

期信用等级为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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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况及债

权代理人采取的应对措施 

报告期内，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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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 债券报告期内重大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涉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第五十

四条所列示的各重大事项情况。  




